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
威海市财政局

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中国人民银行威海市中心支行

转发山东省医疗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医保定点
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货款医保基金与

医药企业直接结算有关文件的通知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局、人民银行各支行，国

家级开发区科技创新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管理办公室，南海新

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、财政与审计局、公共服务局，市医疗保险

事业中心，各相关医药机构、医药企业：

现将山东省医疗保障局等 4部门《关于印发医保定点公立医

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1〕4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结合省医疗

保障局《关于试点运行医保定点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货

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工作的函》有关要求，提出以下

意见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明确实施范围及目标任务。我市直接结算品种范围为各

级医保定点公立医疗机构实际采购的国家、省级集中带量采购药

品和医用耗材中选品种（以下简称药品耗材），适时将价格不高

于中选价的集中带量采购非中选品种纳入直接结算，并逐步扩大

品种范围。尚未纳入直接结算范围的药品耗材货款，由医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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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医药企业自行结算，企业结算申请、医疗机构审核、货款结算

支付等业务通过山东省药械结算监管平台及相关银行办理。基层

医疗机构暂未纳入直接结算范围的药品耗材货款，结算支付仍按

现行政策执行。市、县两级医保部门通过在线实时监测以加强采

购和供应监测监管。

2021 年 12 月底前，实现市级医保核心业务系统与山东省药

械结算监管平台对接和数据共享，依托山东省药械结算监管平台

先行开展国家和省组织集中带量采购药品耗材货款直接结算工

作。逐步推进医疗机构与医药企业自行结算在线监测，2025 年全

面推行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工作。

二、严格落实直接结算有关规定。实施药品耗材货款结算分

级管理，市、县医保经办机构分别负责市属及辖区内定点医疗机

构药款结算的审核。根据市级药款结算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情况，

适时实行市级全面审核。市级医保经办机构负责直接结算资金的

拨付，直接结算资金从相关医疗机构医保基金中扣除。市级医保

部门和医药配送企业在全省统一确定的监管平台合作银行范围

内，按规定流程选定具体银行开户，并及时与监管平台对接，实

现在线结算、监管等功能。

全市各级医保定点公立医疗机构委托市级医保经办机构进

行药品耗材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，并及时通过省监

管平台上传《药品和医用耗材货款结算委托书》，对医保基金结

算款不足以抵扣货款的部分，及时足额支付给医保经办机构。

三、强化工作保障。各区市医保、财政、卫生健康、人民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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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支行等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药品和医用耗材货款医保基金与医

药企业直接结算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搞好统筹协调，精心组织

实施。各医药企业、医疗机构、医保经办机构要严格执行直接结

算货款申请、对账、支付以及自行结算货款支付等规定流程，确

保及时、规范操作。医疗机构、医保经办机构应严格落实岗位责

任制和内控管理有关要求，分别设立审核、复核相应岗位，明确

岗位职责，加强业务培训，避免出现错付、串户等问题。各区市

要强化医保基金监管，切实防范挤占挪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

为。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改革氛

围，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进。

附件：山东省医疗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医保定点公立医

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实施方

案的通知
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财政局

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威海市中心支行

2021 年 9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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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医疗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医保
定点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货款医保基

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实施方案的通知
鲁医保发〔2021〕41 号

各市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，人民银行（山东省）各

市中心支行、分行营业管理部，各相关医药机构、医药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

意见》《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<中共中央、国

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>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推进

建立药品和医用耗材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机制、医

疗机构与医药企业自行结算监测机制，提升货款支付效率，降低

流通成本，提高供应保障能力，我们制定了《医保定点公立医疗

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实施方

案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山东省医疗保障局

山东省威海市财政局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市中心支行

2021 年 8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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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定点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货
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实施方案

药品和医用耗材货款及时结算是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、降

低医药企业交易成本、保障药品和医用耗材供应的重要内容。为

推进建立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机制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

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《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

人民政府贯彻落实<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

的意见>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坚持以人

民健康为中心，充分发挥集中带量采购在深化医药服务供给侧改

革中的引领作用，实行药品和医用耗材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

直接结算，增强改革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，降低企业交易

成本，提高药品和医用耗材供应保障能力，使人民群众有更多获

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结算范围和目标任务

（一）结算范围。直接结算品种范围为全省各级医保定点公

立医疗机构实际采购的国家、省级集中带量采购药品和医用耗材

中选品种（以下简称药品耗材），适时将价格不高于中选价的集

中带量采购非中选品种纳入直接结算，并逐步扩大品种范围。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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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纳入直接结算范围的药品耗材，医疗机构与医药企业自行结算，

各级医保部门通过在线实时监测以加强采购和供应监测监管。

（二）目标任务。2021 年 9月底前，建立全省统一的药械结

算监管平台（以下简称监管平台），实现监管平台与省药械集中

采购平台、各设区市医保核心业务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，完成带

量采购药品耗材医保基金直接结算、非带量采购药品耗材医疗机

构与医药企业自行结算在线监测功能开发。2021 年年底前，依托

监管平台先行开展国家和山东省组织集中带量采购药品耗材货款

直接结算工作。逐步推进医疗机构与医药企业自行结算在线监测，

2025 年全面推行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工作。

三、建立药品耗材货款结算管理机制

（一）建立药品耗材货款结算分级管理制度。省级医保部门

负责全省医疗机构的药品耗材货款直接结算工作的监督管理。省

医保中心负责监管平台的日常运维和对各市直接结算的业务指

导。各设区市医保部门负责本市医疗机构的药品耗材货款直接结

算工作的监督管理。各设区市医保经办机构负责辖区内医疗机构

与医药企业药品耗材货款直接结算工作。医疗机构通过监管平台

上传《药品和医用耗材货款结算委托书》（见附件 1），委托医

保经办机构进行药品耗材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结算。

（二）建立医保基金直接结算监管制度。全省统一确定监管

平台合作银行，合作银行与监管平台对接，实现在线支付。医药

企业使用其在合作银行开立的结算账户、收款商户接收药品耗材

结算货款（含直接结算和自行结算）。医保经办机构使用银行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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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网银进行药品耗材货款的直接结算，实现直接结算工作全程监

管。医保经办机构在合作银行开设一个药品耗材货款资金结算账

户（以下简称结算账户），用于接收医疗机构缴纳药品耗材货款

等相关款项，不得将医保基金违规转入该资金账户；结算账户资

金收到医疗机构缴款后应于 2个工作日内划转医保基金支出户。

（三）建立自行结算货款监测制度。未纳入医保基金直接结

算范围的药品耗材货款，由医疗机构通过其银行结算账户支付至

医药企业在合作银行开立的结算账户（商户）。企业结算申请、

医疗机构审核、货款结算支付等业务通过监管平台及相关银行办

理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暂未纳入直接结算范围的药品耗材货款，

参照自行结算流程开展结算申请、对账业务，结算支付仍按现行

结算政策执行；自 2021 年 11 月起实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款次

月底支付制度，条件成熟时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款纳入直接结

算范围。

四、建立统一的药品耗材货款结算流程

（一）直接结算申请流程。医药企业根据与医疗机构实际采

购配送的订单信息，自交货验收后在监管平台上提交结算申请，

医疗机构根据实际收到的药品耗材明细清单和发票，在监管平台

上对医药企业的结算申请进行审核，医保经办机构对医疗机构的

审核结果进行复核。医保基金直接结算应付的药品耗材货款从医

疗机构应收的每月医保基金结算款中扣除，剩余部分由医保经办

机构支付给定点医疗机构；医保基金支付给医药企业的药品耗材

货款原则上不高于相关医疗机构应收医保基金额度，应付给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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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的医保基金结算款不足以抵扣支付药品耗材货款的，不足部

分由医疗机构缴纳至医保经办机构结算账户，医疗机构应在收到

医保经办机构收款通知的 5个工作日内予以支付。

（二）直接结算对账流程。医保经办机构每月 5日前（遇节

假日顺延，下同）按医疗机构审核、医保经办机构复核的结果，

通过监管平台生成上月结算对账报表。医疗机构于每月 8日前在

监管平台上对结算对账报表进行审核，审核确认的结算数据为同

意支付的结算数据，未及时确认的，系统默认同意支付；审核有

异议的结算数据，医疗机构填写异议原因后退回医药企业，医药

企业处理后于下一个结算周期发起申请。医药企业于每月 10 日之

前在监管平台上核对确认医疗机构审核数据，逾期未确认的，系

统默认确认；医药企业对医疗机构审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拒绝确

认，相关医疗机构结算数据将于下一个结算周期重新发起申请。

对账时间截止后，经办机构通过监管平台将经医疗机构确认同意

支付、医药企业审核确认的药品耗材货款数据生成结算明细单和

支付单，并将支付数据推送到当地医保核心业务系统。

（三）直接结算支付流程。医保经办机构根据监管平台生成

的结算明细单和支付单，每月 15日前完成支付审批流程，通过医

保基金支出户进行结算资金拨付。在医保基金账务“暂付款”下

设置“药品耗材货款直接结算”科目进行核算，用于核算医疗机

构应收医保基金额度内的药品耗材货款结算，在与医疗机构结算

医保费用时，应及时冲销此科目；在“暂收款”下设置“暂收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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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耗材货款”科目，用于核算从结算账户转入的医疗机构缴纳的

药品耗材货款，在拨付给医药企业时，应及时冲销此科目。

（四）自行结算货款支付监测流程。未纳入医保基金直接结

算范围的药品耗材货款，由医药企业依据其合同或购销协议相关

约定，通过监管平台发起自行结算申请，医疗机构同步审核。对

于审核通过的结算数据，医疗机构通过监管平台生成应付结算单

据，各医疗机构依据其具体业务周期通过监管平台使用银行企业

网银开展自行结算支付。医保部门根据监管平台的支付记录，统

计各医疗机构货款支付情况，对医疗机构的药品耗材货款支付实

行监测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推行药品耗材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

业直接结算是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，社会各界

广泛关注，各地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成立工作专班，加强组

织领导，搞好统筹协调，精心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落实岗位职责。要严格岗位责任制，各医疗机构应设

立审核岗位，医保经办机构应设立复核岗位，由医保经办机构业

务科（处）室负责货款结算的审核确认，基金财务科（处）室负

责资金拨付、会计核算等工作。基金拨付实行业务部门经办人员

初审、业务部门负责人复审、财务部门复核、经办机构负责人审

批拨付的四级审批制度。医疗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要认真核对和

复核，避免出现错付、串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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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明确任务分工。各地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分级管理的要

求，增强改革定力，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进。各医药企业应当保

障药品耗材的安全性、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，及时签订购销协议，

按照购销协议要求保障供应、配送到位；要实现信息系统与监管

平台的对接，及时准确提交结算数据。各医疗机构要及时审核确

认结算数据，并将医保基金结算款不足以抵扣货款的部分通过监

管平台及时足额支付，自行结算部分应按照购销协议约定及时支

付款项。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严把程序关，按时完成医保信息系

统改造，确保及时支付货款和医保基金结算尾款，严格按照有关

规定支付医保基金，进行会计核算，定期清理暂收暂付款。各市

医保、财政、卫生健康部门、人民银行各中心支行要加强监督管

理，及时分析和解决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，确保结算工作精准

高效。各级医保部门要强化医保基金监管，切实防止挤占挪用医

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。省医疗保障局、省财政厅、省卫生健康

委、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将定期评估各地政策执行情况和工作进展，

推进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工作稳步实施。


